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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向紅女士

陳女士：

研究於 2016 年 5 月 6 日刊登憲報的 4 項根據

《商船（安全）條例〉（第 369 章）作出的規例的小組委員會

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會議跟進事項

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來函收悉 。

為使第 53 號法律公告第 4(17）條的中文本與英文本一致，

我們會以修訂規例修訂該條文的中文本。修訂規例在

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在意報刊登，同日開始生效，並將會在

二 零 一六年六月十五日提交立法會省覽 。 中英文本一致的

第 53 號法律公告將會在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開始生效 。
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隨時撥電 3509 8162 聯絡本人。

國
運輸及房屋局

首席助理秘書長（運輸）甄美玲

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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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經辦人：政府律師陸璟恆先生、政府律師李名峰先生）

（傳真： 3918 4613) 

海事處
（經辦人：署理總技術政策主任梁文超先生）

（傳真： 2542 4841) 




